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348次委員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98.01.10

一、本會第1347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農委會函院轉陳臺北市政府「2010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推動計畫」，提請  討論。

結論：

(一) 鑒於本案係我國城市第一次爭取到正式國際授權舉辦之世界級博覽會，實屬不易，且展覽期間正值建國100周年紀念活動期間，本博覽會除可扮演重要啟動角色外，對帶動國內產業發展、吸引國際觀光客來台及提升我國國際形象皆有助益，應予支持。

(二) 補助比率及年度經費部分，鑒於臺北市政府積極籌備，為激勵主辦單位力創佳績、超越預期效益，同意補助總經費之50%(39.16億元)，除97、98年度已編預算外，99年匡列10億元，100年6.63億元暫予保留。俟本博覽會展覽結束後，請臺北市政府將效益指標（含國際觀光客指標）達成情形報農委會檢核確認超越門檻，再予撥付。

(三) 工程管控部分，本計畫臺北市政府擬規劃於大佳河濱公園設置基隆河岸之表演、展示及活動設施，惟該地點係河川行水區，為考量防汛期之公共安全及民眾使用自行車道之便利性，農委會應督促臺北市政府務必備妥周全之因應措施。另本計畫應加強相關工程之監督管考及施作品質，而因各展覽館舍及周邊相關設施工程設計大部分已發包或動工，爰其經費需求請臺北市政府本於撙節原則自行核處。

(四) 為順利舉辦本次國際花卉博覽會，請農委會組成跨部會之協調推動小組，積極推動，並請農委會及台北市政府提供相關資料予陸委會，由陸委會及海基會提供必要之協助。本次舉辦國際花卉博覽會之軟、硬體設施亦應與花卉相互搭配，並強化台灣花卉產業團體角色。

(五) 為求永續經營，展後各館營運管理部分，仍請臺北市政府考慮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引進民間參與，以節省政府人力與財政之負擔，並避免設施空間閒置浪費。
(六) 考量國際觀光客參觀便利及交通順暢，請台北市政府擴大展覽區域範圍，規劃合適交通動線。

三、行政院交議，經濟部陳報「『振興經濟新方案─擴大公共建設投資』建構安全及防災環境1項暨提升生活環境品質6項中長程個案計畫」，提請  討論。

第1項：加速辦理地層下陷區排水環境改善示範計畫 

結論：

(一) 本計畫透過地層下陷地區環境新生再造之思維，減緩地層下陷所造成的危害，減少人民生命財產損失，以重塑鄉村新風貌，促進環境資源永續發展為目標，方向正確，原則同意。

(二) 經濟部對於三處示範區土地取得方式，應為經濟部（水利署）執行，地方政府代為取得，後續執行工作依照「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條例」通過情形辦理。

(三) 本計畫中有關「產業調整」農委會漁業署主政部分約16億元，未來視「振興經濟方案--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經費調整狀況第一優先納入，若無法納入，則於公共建設計畫「國土保育計畫-漁業署」項下優先增額支應。

(四) 本計畫招標時，相關規劃與設計整合機制，請務必加強注意。

(五) 請計畫執行部會在執行能量無虞之前提下，將計畫執行期程盡量予以提前，並加速創造就業機會。

第2項：降低自來水漏水率及穩定供水計畫

結論：

(一) 本計畫經費需求240億元，可有效降低自來水漏水率並加速穩定供水。另自來水公司為營運個體，計畫內容中有關公司自籌及中央挹注之經費已修正為對半分擔方式，計畫原則同意。

(二) 本計畫重要目標為降低自來水漏水率，請依照96年7月12日行政院核定之自來水公司所提報「降低漏水率實施計畫-試辦小區管網計畫」實施方式執行辦理為基礎，其次針對最有效換管處優先換管，換管前必須先於上下游裝設流量計以利確定換管之必要性及換管後之節水績效。自來水公司目前相關管路資訊既已數位化，未來應積極於圖面上展示全省各管路之管齡並增設相關監測設備。

(三) 本計畫對於突增之工作量，選取優良廠商或優良廠商不足事宜，相關單位應預為籌謀解決，工程之品質及施工危安管制亦應注意。

(四) 本計畫可視為政府投資之重大公共建設，未來請路權單位准予免受禁挖限制。

(五) 本計畫第2及第4年請撰擬檢討報告報院備查。

(六) 請計畫執行部會在執行能量無虞之前提下，將計畫執行期程盡量予以提前，並加速創造就業機會。

第3項：加速辦理台北地區漏水改善及穩定供水計畫

結論：

(一) 本計畫完成後，每年約可減少漏水損失4,534萬噸，並可有效減少水源開發成本，符合政策方向，原則同意。

(二) 執行時除以小區管網工法為實施基礎外，中、大管抽換必須先行裝設流量計以確定抽換之必要性及抽換之節水績效。

(三) 本計畫對於突增之工作量，選取優良廠商或優良廠商不足事宜，相關單位應預為籌謀解決，工程之品質及施工危安管制亦應注意。

(四) 本計畫可視為政府投資之重大公共建設，未來請路權單位准予免受禁挖限制。

(五) 本計畫第2及第4年請撰擬檢討報告報院備查。

(六) 請計畫執行部會在執行能量無虞之前提下，將計畫執行期程盡量予以提前，並加速創造就業機會。

第4項：加強辦理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

結論：

(一) 本計畫完成後約可增加1.8萬自來水供水戶，提升自來水普及率並提高民眾生活水準，大幅增進全民健康，原則同意。惟請執行單位檢視調配內部人力，以因應負荷增加之執行能量。

(二) 本計畫日後維護管理問題，除本計畫所訂定之「計畫預算補助作業及管考要點」外，對於協助地方相關單位成立「簡易自來水管理委員會」之專業問題，亦可撰擬相關文件供地方參考，經濟部（水利署）應負責未來營運管理方面之追蹤。

(三) 若本特別預算通過，本計畫於99年後，年度公務預算內不再編列。

(四) 請計畫執行部會在執行能量無虞之前提下，將計畫執行期程盡量予以提前，並加速創造就業機會。

第5項：加速辦理中央管河川急要段治理與環境營造計畫

結論：

(一) 本計畫更名為「加速辦理中央管河川急要段治理與環境營造計畫」原於本會「振興經濟方案-擴大公共建設投資會議」中提報所需經費80億元，增修為110億元，原則同意。

(二) 本案原則同意，惟計畫與經濟部「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98-103）」內容相似，爰對於施作區位不得重疊，對於卡玫基檢討報告中核定施作內容請加強辦理，計畫中有關工程用地費用，請以最具效益方式撙節應用，另對於河川上、中及下游經濟部及其它單位之疏浚工作，請務必有效整合。

(三) 本計畫第2及第4年請經濟部撰擬檢討報告陳報行政院備查。

(四) 請計畫執行部會在執行能量無虞之前提下，將計畫執行期程盡量予以提前，並加速創造就業機會。

第6項：水利會事業區外農田水利設施更新改善計畫

結論：

(一) 本計畫更名為「水利會事業區外農田水利設施更新改善計畫」，有助改善水利會事業區域外農業生產環境，提高農產品競爭力，原則同意。

(二) 本計畫比照對農田水利會補助規定，除財務良好水利會外，其餘均為全額補助。因此,本計畫比照以全額補助辦理。

(三) 本計畫應先行完整規劃及普查，計畫完成後，應有良好的營運管理單位，最好由農田水利會接管外，其次可謀求輔導相關農民組成自治營運組織執行管理工作。

(四) 請計畫執行部會在執行能量無虞之前提下，將計畫執行期程盡量予以提前，並加速創造就業機會。

第7項：蓄水建造物更新及改善計畫

結論：

(一) 本計畫之執行可強化蓄水建造物設施功能，有效延長設施使用壽命，增進水資源永續經營，核有需要，原則同意。

(二) 全國最重要而穩定之水源為水庫，至今仍有不少由各水庫管理單位管理(包括台灣自來水公司、台灣電力公司、農田水利會、台北自來水事業處、台北翡翠水庫管理局、台灣糖業公司等)。因此水資源作業基金並無法適用於非水利署所轄水庫。藉由本計畫對各水庫設施更新改善、庫區清淤、蓄水範圍保育等工作經費予以協助，將使全國110座蓄水建造物更增進其永續利用的效益。

(三) 請計畫執行部會在執行能量無虞之前提下，將計畫執行期程盡量予以提前，並加速創造就業機會。

四、行政院交議，內政部陳報「振興經濟新方案-擴大公共建設投資，雨水下水道、生活圈道路暨都市更新4項中長程個案計畫」，提請  討論。

第1項：加速雨水下水道建設計畫(98至101年度)

結論：

(一) 雨水下水道為現代化都市不可或缺之公共設施之一，可使民眾免於淹水，維護居住環境衛生，計畫有其必要性。內政部所報都市雨水下水道建設計畫，符合行政院政策目標，且計畫亦屬「愛台12建設」之一，核有需要，原則同意。

(二) 本計畫總經費68.84億元，其中中央補助61億元，係以一次性專案方式加速辦理部分，適用至101年，之後仍應回歸一般性補助款預算編列辦理。

(三) 本計畫預算編列及推動，請內政部應依據「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條例」（草案）規定，俟該條例完成立法後實施，並應依特別條例相關規定，作必要修正辦理。

(四) 本計畫除「建築物防水閘門」設置所需設置費由政府及民眾各自負擔實際支用數50％，且僅限98年度執行外，其餘規劃、建設及清疏費均由中央補助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補助比率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分為三級，分別為80％、85％及90％，各直轄市補助比率為50％，其餘請地方政府及早因應，配合編列自籌款辦理。並請內政部未來每兩年將執行成果檢討報告報院。

(五) 本計畫執行期間之補助作業流程、督導考核辦法、退場機制及篩選擇地點等，請內政部儘速訂定競爭型評比機制（如衡量各縣（市）政府雨水下水道維護管理情形、過去統籌款支用比例及實際改善狀況等），俾據以實施。

(六) 請內政部在執行能量無虞之前提下，將計畫執行期程盡量予以提前，並加速創造就業機會。

第2項：加速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市區道路）4年計畫書（98-101年）

結論：

(一) 行政院97年12月2日核定內政部陳報之「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市區道路）六年計畫書」，於98-103年匡列經費360億元在案。今內政部再提出於98-101年編列特別預算339億元，顯示政府在財政困頓下仍對公路部門挹注投資，以加速改善辦理具交通、經濟效益且具必要性、急迫性等之市區道路瓶頸，促進都市發展，原則同意納入「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

(二) 所列補助地方政府之款項，應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及「中央對申請計畫型補助款補助之處理原則」規定辦理。
(三) 本計畫奉行政院核定後，後續預算支用、計畫推動、實際執行所需經費及期程，請內政部配合「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條例」（草案）核定情形及相關規定辦理。

(四) 基於以往生活圈道路預算執行績效屢面臨都市計畫變更無法配合進度、居民拆遷抗爭及招標不順致工程無法如期推動，請內政部應慎選路段及建立退場機制，嚴格控管工期進度以達計畫預定績效。
(五) 請內政部在執行能量無虞之前提下，將計畫執行期程盡量予以提前，並加速創造就業機會。

第3項：都市更新推動計畫（98-101年度）
結論：

(一) 本計畫屬「愛台十二建設」－「都市及工業區更新」重要建設計畫之一，預計於98-101年以選定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都市更新先期規劃、都市計劃變更、招商作業費及關聯性公共工程經費等，對於提升都市競爭力、改善都市環境品質、復甦都市機能及創造地區發展等具有助益，核有必要，原則同意。

(二) 為達本計畫目標，建請內政部主動勘選適合辦理地區，另中央都市更新基金業由行政院同意設置，相關指標性地區建請內政部主動出面辦理，並儘速將主管之都市開發相關計畫，優先投入都市更新地區，以擴大成效。

(三) 都市更新之推動，須有完整推動機制與策略，包括推動主體、人力及經費等，建請參酌國外推動經驗，並透過辦理國際研討會與教育訓練交流，建立相關有效執行機制。本計畫有關人力不足部分，建議以現有人力調整為原則，並透過委辦方式，由民間提供相關技術服務，必要時以專案方式，報請人事行政局協助；對於地方政府反應人力不足部分，建請內政部考量專案補助地方政府延聘相關人力，以確保各項任務得以繼續執行。
(四) 都市更新為新型態之服務產業，為加速與健全都市更新案之推動，建請內政部儘速研擬相關之輔導及配合措施，有效引導營建相關產業如建築開發業、建築經理業及建築師等投入都市更新工作。

(五) 鑒於國際都市發展協會（INTA）為重要之國際性組織，並已發展為歐洲地區都市發展規劃等專業領域重要交流平台，可提供我國現行都市發展及都市更新相關課題之策略與經營之成功經驗與作法；另我國為該協會之國家級正式會員，將主辦該協會第33屆年會，為拓展我國國際活動空間，建請內政部儘速邀集有關單位籌組工作小組辦理。鑒於正式年會將邀請專題演講貴賓及各國代表來台，建請內政部安排拜會各有關單位，並舉辦相關專題演講或座談會，以擴大本次國際會議之成效。
(五) 請內政部在執行能量無虞之前提下，將計畫執行期程盡量予以提前，並加速創造就業機會。

第4項：都市更新關聯性工程計畫（98-101年）
結論：

(一) 「都市更新」為總統愛台12項建設重要項目之一，將可提升都市機能與城市競爭力，並帶動地區發展與提振營建產業及關聯性產業景氣，計畫有其必要性。內政部所報「都市更新關聯性工程」計畫書（98-101年）草案，符合行政院「振興經濟新方案-擴大公共建設投資」政策目標，核有必要，原則同意。

(二) 本計畫預算編列及推動，請內政部應依據「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條例」（草案）規定，俟該法案完成立法後實施，並應依據相關規定，作必要之修正。

(三) 請內政部針對各更新區之發展特性與未來需求等，結合跨部會及地方政府之力量，有效結合與統整各項軟硬體建設項目，以使本計畫能發揮更大綜效。

(四) 本計畫經費支用應視逐年執行狀況與個案推動進度予以調整，並採滾動檢討方式，按季進行管控。
(五) 請內政部在執行能量無虞之前提下，將計畫執行期程盡量予以提前，並加速創造就業機會。

五、行政院交議，交通部陳報「振興經濟方案─擴大公共建設投資」公路建設6項中長程個案計畫，提請  討論。

第1項：省道橋梁耐震補強緊急工程建設計畫

結論：

(一) 考量本案緊急性、全面提升省道橋梁耐震能力，及減少大地震侵襲時之損害，以維護用路人生命、財產之安全，同意一次性專案挹注建設經費以加速辦理，並納入「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項下辦理。

(二) 計畫期程為98-101年、總經費匡列85億元。

(三) 本案奉行政院核定後，後續預算支用、計畫推動、實際執行所需經費及期程，請交通部配合「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條例」（草案）核定情形及「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並請撙節支出、嚴格控管工期進度。
(四) 至於台1線溪州大橋，及台17線國姓橋局部改建、耐震補強工程，分列「省道老舊受損橋梁緊急改建計畫」及本案辦理部分，請交通部加強計畫統整及審查，避免再有類似之情形。

(五) 為利工程施作，須於行水區搭設便橋、使用河川用地等，請交通部依相關規定並協調經濟部積極協助辦理。
(六) 請計畫執行部會在執行能量無虞之前提下，將計畫執行期程盡量予以提前，並加速創造就業機會。

(七) 為提升公共建設效果、增加98年度執行能量，請交通部將發放工程獎金、統包或其他方式等相關措施納入研究。
第2項：省道危險及瓶頸路段緊急改善計畫
結論：

(一) 考量本案之迫切性、提高省道路網安全與暢通、有助於地方產業之運輸需求及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同意一次性專案挹注建設經費以加速辦理，並納入「愛台12建設」項下辦理。

(二) 計畫期程為98-101年、總經費匡列119.196億元(98年度已編一般公務預算2億元、特別預算需求數117.196億元)。

(三) 本案奉行政院核定後，後續預算支用、計畫推動、實際執行所需經費及期程，請交通部配合「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條例」（草案）核定情形及「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四) 有關「公路法」省道建設經費分攤事宜，請交通部依歷次行政院核示意見辦理，妥適處理。
(五) 請計畫執行部會在執行能量無虞之前提下，將計畫執行期程盡量予以提前，並加速創造就業機會。

(六) 為提升公共建設效果、增加98年度執行能量，請交通部將發放工程獎金、統包或其他方式等相關措施納入研究。
第3項：東西向快速公路健全路網改善計畫
結論：

(一) 本案係屬愛台十二建設全島便捷交通網項目，可建構完整之高快速公路路網，有助於提振景氣及區域均衡發展，強化國家競爭力，符合行政院「振興經濟新方案－擴大公共建設投資」政策目標，原則同意先行匡列98-101年執行期間所需經費，後續年度計畫再視政府預算編列情形另案辦理，實質計畫請交通部負責覈實審查。

(二) 請交通部考量各路段之服務水準、迫切性及鄰近工業區開發時程等因素，擬訂計畫績效相關指標與預計執行成效，據以排定優先順序加速推動，俾發揮路網整合綜效；後續並應提出整體管理策略方案，每年應依所訂指標提送相關執行績效檢討報告報院。

(三) 本案應已涵蓋未來8年內交通部對東西向快速公路整體改善之推動構想，為符合特別預算之精神，除已核定執行中計畫外，未來建請交通部於特別預算執行期間，不得再以一般中央公務預算方式提出東西向快速公路路段相關個案計畫。
(四) 本案奉行政院核定後，後續預算支用、計畫推動、實際執行所需經費及期程，請交通部配合「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條例」（草案）核定情形及「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五) 請計畫執行部會在執行能量無虞之前提下，將計畫執行期程盡量予以提前，並加速創造就業機會。

(六) 為提升公共建設效果、增加98年度執行能量，請交通部將發放工程獎金、統包或其他方式等相關措施納入研究。
第4項：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建設計畫
結論：

(一) 本案應可有效改善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段服務水準，提升國家整體競爭力，符合行政院「振興經濟新方案－擴大公共建設投資」政策目標，核有需要，原則同意。後續請內政部營建署、台北縣政府、桃園縣政府協助配合於99年2月底前完成都市計畫變更與用地取得作業，並請交通部督促高公局加緊趕辦，期能於101年底完工通車。

(二) 本案所需經費請交通部本於撙節原則，依「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規定，送請行政院工程會審議。預算編列及計畫推動，應依據「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條例」(草案)核定情形辦理。

(三) 有關桃園交流道改善之經費分擔，應配合檢討修訂「高速公路增建交流道及改善交流道用地經費分攤原則」執行要點，以資因應。
(四) 請計畫執行部會在執行能量無虞之前提下，將計畫執行期程盡量予以提前，並加速創造就業機會。

(五) 為提升公共建設效果、增加98年度執行能量，請交通部將發放工程獎金、統包或其他方式等相關措施納入研究。
第5項：西濱快速公路後續建設計畫
結論：

(一) 本案係屬愛台十二建設全島便捷交通網項目，可建構完整之高快速公路路網，有助於提振景氣及區域均衡發展，強化國家競爭力，符合行政院「振興經濟新方案－擴大公共建設投資」政策目標，原則同意先行匡列98-101年執行期間所需經費，後續年度計畫再視政府預算編列情形另案辦理，實質計畫請交通部負責覈實審查。

(二) 請交通部考量各路段之服務水準、迫切性及鄰近工業區開發時程等因素，擬訂計畫績效相關指標與預計執行成效，據以排定優先順序加速推動，俾發揮路網整合綜效；後續並應提出整體管理策略方案，每年應依所訂指標提送相關執行績效檢討報告報院。

(三) 本案應已涵蓋未來9年內交通部對西濱快速公路整體改善之推動構想，為符合特別預算之精神，除已核定執行中計畫外，未來建請交通部於特別預算執行期間，不得再以一般中央公務預算方式提出西濱快速公路路段相關個案計畫。
(四) 本案奉行政院核定後，後續預算支用、計畫推動、實際執行所需經費及期程，請交通部配合「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條例」（草案）核定情形及「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五) 有關本案子計畫「雲一交流道至海豐橋段」側車道工程業已完工年餘惟迄今尚未開放通車等事宜，仍請交通部儘速依行政院秘書長97年10月8日院臺交字第0970044907號函妥處，必要時應追究道路閒置衍生之相關權責問題。
(六) 請計畫執行部會在執行能量無虞之前提下，將計畫執行期程盡量予以提前，並加速創造就業機會。

(七) 為提升公共建設效果、增加98年度執行能量，請交通部將發放工程獎金、統包或其他方式等相關措施納入研究。
第6項：配合節能減碳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計畫
結論：

(一) 本計畫利用既有公路系統改善建置自行車道，串連既有區域性及地方性自行車路線，整合台鐵場站與客運接駁服務，並配合提供自行車租賃、休憩與資訊服務，有助於構建東部地區友善自行車路網環境，促進觀光旅遊發展，符合行政院「振興經濟新方案－擴大公共建設投資」政策及東部永續發展之目標，原則同意。

(二) 本計畫之預算編列及推動，應依據「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條例」（草案）核定情形辦理。

(三) 本計畫應加強與體委會及內政部營建署所推動辦理之自行車道補助計畫進行整體路網整合，並落實與地方政府及自行車專業團體進行意見溝通，俾使路網更具完整性及實用性，充分發揮政府投資效益。
(四) 請計畫執行部會在執行能量無虞之前提下，將計畫執行期程盡量予以提前，並加速創造就業機會。

(五) 為提升公共建設效果、增加98年度執行能量，請交通部將發放工程獎金、統包或其他方式等相關措施納入研究。
六、臨時提案：為確實估算「擴大公共支出計畫就業效果」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為確實估算就業效果，請各項計畫主管單位在計畫中能納入直接就業人數之計算表附件，提供經建會彙總評估。

(散會：下午1時20分 )
